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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30令）及《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号），编制了本公司于2012

年10月募集的人民币普通股资金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的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本公司原名东新电碳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东新电碳厂，2013年4月公司名称变更为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2010年12月30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0年第六次临时会议、2011年3月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2011年11月24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1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2012年2月24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2年第一次临时会议、2012年5

月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2011年3月25日召开的201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2012年3月20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于2012年8月1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东新电碳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阳泉

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010号），核

准东新电碳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阳煤集团）发行225,978,800股股份，向山西海德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德

瑞投资）发行70,080,848股股份，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托）发行

67,437,673股股份，向北京安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安控）发行13,326,007股股

份，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发行14,533,659股股份，向

河北惠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惠捷）发行43,440,935股股份，向河北正发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正发）发行25,497,447股股份，向丁连杰发行8,795,948股股份，

向滕文涛发行3,572,063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同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告

东新电碳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011

号），核准豁免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以资产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而应履

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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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公司与自贡市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自贡国投）签署的

《资产出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公司向自贡市国资委下属的自贡国投出售本公司全部

资产、负债（含或有负债）、业务及附着于上述资产、业务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自贡

市政府同意将本公司原有的资产、负债剥离出本公司并按照经双方认同的中介机构评估确

认后的价格，采取净资产出让的方式出售给自贡国投，本公司原有全部员工由自贡国投承

接，使上市公司成为零资产、零负债、零人员的"净壳"（该项交易简称资产出售）。

根据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厦大评估评报字（2011）第SC001 号《资产

评估报告书》，拟出售全部资产和负债在以2010年11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2,522.89 万元，根据《资产出售协议》，当拟出售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为正数时，转让

价款为净资产评估值；当拟出售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为负数时，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元，

故交易双方一致同意以1元为本次拟出售资产（含负债）的交易价格。根据该评估结果转

让价款最终确认为1元。

在完成资产出售后，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阳煤集团、海德瑞投资、中诚信托、北京安控、

信达公司、河北惠捷、河北正发、丁连杰、滕文涛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购买阳煤集团、

海德瑞投资、中诚信托、北京安控、信达公司、河北惠捷、河北正发、丁连杰、滕文涛所

持有的相关资产（该交易简称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本公司与阳煤集团等阳泉煤业集团阳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煤化

工有限公司）股东及阳煤化工部分子公司其他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及

其补充协议，在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证监会批准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证监会对本次发行股份豁免阳煤集团的要约收购业务后、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阳煤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包括阳煤集团持有的阳煤化工有限公司58.91%股权、

海德瑞投资持有的阳煤化工有限公司19.09%股权、中诚信托持有的阳煤化工有限公司

18.37%股权和北京安控持有的阳煤化工有限公司3.63%股权）、阳煤集团和顺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和顺化工）51.69%股权（包括信达公司持有的和顺化工30.98%股权和阳煤集团

持有的和顺化工20.71%股权）、河北阳煤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集团）

60.78%股权（包括河北惠捷持有的正元集团38.30%股权和河北正发持有的正元集团22.48%

股权）、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一化）17.97%股权（包括丁

连杰持有的齐鲁一化12.78%股权和滕文涛持有的齐鲁一化5.19%股权）（以上统称置入资

产）。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对上述置入资产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1]

第27号、中联评报字[2011]第28号、中联评报字[2011]第47号、中联评报字[2011]第48

号、中联评报字[2011]第50号和中联评报字[2011]第51号评估报告。根据中联评估以2010

年11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置入资产的评估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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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资

产基础法）
增减值 增值率

拟购买股

权比例

置入资产

评估价值

阳煤化工 359,627.67 380,323.51 20,695.84 5.75% 100.00% 380,323.51

正元集团 69,753.31 117,506.03 47,752.72 68.46% 60.78% 71,420.17

齐鲁一化 63,567.13 71,303.62 7,736.49 12.17% 17.97% 12,813.26

和顺化工 48,367.48 48,601.91 234.43 0.48% 51.69% 25,122.32

合计 541,315.59 617,735.07 76,419.48 14.12% 489,679.26

本次交易以评估值作为交易价格。公司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10.36元/股，综上，根据置

入资产的评估值和每股发行价格，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总计为472,663,380 股，各发行对

象所持有的标的资产共计有29.86元不足以认购1股，该29.86元计入本公司资本公积。

2012年9月20日，本公司与自贡国投签署了《资产出售之交割协议》，双方约定以2012

年8月31日为交割审计基准日，自交割开始日（2012年9月1日）起，全部出售资产的所有、

使用、收益及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转移至自贡国投。

2012年10月19日，本公司与自贡国投签署了《资产移交确认书》，双方确认：（1）原

东新电碳名下所持下属公司股权、土地使用权及房产、注册商标等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

续的资产在确认书签署前已经由东新电碳移交给自贡国投承接和管理。部分相关资产的过

户、登记手续截止确认书签署日尚未办理完毕，但不影响自贡国投对该等资产所享有的所

有权等权利；（2）对于无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动产，在本确认书签署前已经由东新电

碳交付给自贡国投，并由自贡国投指定自贡东新电碳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接和管理；（3）

截止出售资产交割日原东新电碳的全部债权债务已于2012年9月1日转移由自贡国投承接；

（4）截止出售资产交割日的原东新电碳全部职工的劳动关系及其社保关系、相关欠费等

均已转由自贡国投承接。

2012年9月20日，本公司与上述阳煤集团等九个交易对方签署了《购买资产之交割协

议》，各方一致同意：以2012年8月31日为交割审计基准日，自交割开始日（2012年9月1

日）起，全部购买资产的所有、使用、收益及相关风险、义务和责任转移至上市公司。

2012年10月19日，本公司分别与阳煤集团等九个交易对方签署了《购买资产之交割

确认书》，各方确认置入资产（包括阳煤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和顺化工51.69%股权、

正元集团60.78%股权和齐鲁一化17.97%股权）已全部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广东盛唐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关于东新电碳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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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拟购买资产过户事项之法律意见书》：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

经取得了必需的授权和批准，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可予以实施；本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拟购买资产已经履行完毕过户手续，拟购买资产之产权已转移至本公司名下；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相关后续事项对本公司不构

成重大法律风险；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出具了（2012）中勤验字

第10039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2012年10月25日，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472,663,380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2012年11月19日，本公司在四川省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87,142,408元，股本为人民币587,142,408元。

本公司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472,663,380 股仅涉及发行股票购买阳煤化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包括阳煤集团持有的阳煤化工有限公司58.91%股权、海德瑞投资持有的阳煤化

工有限公司19.09%股权、中诚信托持有的阳煤化工有限公司18.37%股权和北京安控持有的

阳煤化工有限公司3.63%股权）、和顺化工51.69%股权（包括信达公司持有的和顺化工

30.98%股权和阳煤集团持有的和顺化工20.71%股权）、正元集团60.78%股权（包括河北惠

捷持有的正元集团38.30%股权和河北正发持有的正元集团22.48%股权）、齐鲁一化17.97%

股权（包括丁连杰持有的齐鲁一化12.78%股权和滕文涛持有的齐鲁一化5.19%股权），未涉

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存放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12年10月19日，本公司分别与阳煤集团等九个交易对方签署了《购买资产之交割确

认书》，各方确认置入资产（包括阳煤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和顺化工51.69%股权、正

元集团60.78%股权和齐鲁一化17.97%股权）已全部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广东盛唐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关于东新电碳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拟购买资产过户事项之法律意见书》：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

取得了必需的授权和批准，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可予以实施；本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拟购买资产已经履行完毕过户手续，拟购买资产之产权已转移至本公司名下；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相关后续事项对本公司不构成

重大法律风险；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出具了（2012）中勤验字第

10039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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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5日，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472,663,380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2012年11月19日，本公司在四川省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87,142,408元，股本为人民币587,142,408元。

2、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差异。

3、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存在变更情

况。

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

（1）山西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喜集团）将持有的山西

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喜化工公司）100%股权转让予阳煤集团太原化工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化新材料）。

本公司的控制公司丰喜化工公司与阳煤集团控制下的太化新材料主营产品包括己二

酸、环己酮，为避免滋生同业竞争问题，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丰喜集团持有的丰喜化工公司100%股权转让予太化新材料公司的

议案》，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 年8 月8 日，丰喜集团收到太化新材料支付的股权交易价款190,900,000.00 元；

2014年9月26日，丰喜化工公司在山西省运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阳煤化工投资公司将其所持有的阳煤集团青岛恒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源化工）40%的股权转让予阳煤化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恒源化工的主营业务处于持续亏损状态并已进入停产及筹划搬迁时期，且其产业

方向与本公司的产业定位不相一致，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阳煤化工投资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阳煤集团青岛恒源化工有限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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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 年8 月15 日，阳煤化工投资公司收到阳煤化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

股权交易价款 1 元；2014年10月21日，恒源化工在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岛区分局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

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其他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5、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存在临时用于其他用途情况。

6、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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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489,679.2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89,679.2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89,679.2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2012年： 489,679.2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489,679.26 489,679.26 489,679.26 489,679.26 489,679.26 489,679.26 0.00 2012 年 10月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截止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2012 年 2013 年

盈利承诺

2014 年

盈利承诺

2012 年

备考
2013 年 2014年 2015 年

序号 项目名称 备考盈利预测 备考盈利承诺

1

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

买资产

不适用 35,494.32 25,000.00 35,000.00 50,000.00 25,289.55 -2,234.73 -3,036.00 4,332.82 24,351.64

详见四、4、控

股股东业绩承

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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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购股份资产的运行情况

1、发行股份认股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0年11月30

日（重组基准

日）（备考）

2012年8月31日

（交割基准日）

（备考）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1,624,356.42 1,892,605.07 2,213,421.18 2,511,268.40 3,470,900.10 3,899,405.23

负债总额 1,039,717.90 1,295,343.43 1,572,005.71 1,877,920.11 2,848,137.85 3,269,625.01
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

权益

438,447.90 462,572.66 453,311.00 447,227.61 454,859.91 459,445.24

上述2010年11月30日、2012年8月31日、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2月31日数字已经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数字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2、发行股份认股资产生产经营情况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后，主营业务变更为：尿素、甲醇、辛醇、液氨、环

己酮、复合肥、正丁醇、三聚氰胺、硝酸铵、碳酸氢铵、纯碱、异丁醛、粗醇、环己胺、

氯化铵、二萘酚等化工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同时拥有化工机械制造和化工研究设计能力。

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1,759,131.54万元，2012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1,013.80万元。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2,509,064.65万元，2013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234.73万元。

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1,992,907.49万元，2014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036.00万元。

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1,775,883.64万元，2015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332.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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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益贡献情况

请详见“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4、控股股东业绩承诺情况

阳煤集团承诺在东新电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三年可实现的税后净利润如下：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当年（即第一年，下同）将不低于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

（￥250,000,000.00）；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第二年将不低于人民币叁亿伍仟万元

整（￥350,000,000.00）；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第三年将不低于人民币伍亿元整

（￥500,000,000.00）。

本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所实现的税后净利润数，2012年按假设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于当年1月1日完成而专门编制的本公司当年度备考合并利润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数计算，第二年和第三年直接按上市公司对应年度合并利润表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计算。

在盈利承诺期限内，根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对应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备

考合并利润表，如果上市公司所实际实现的税后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阳煤集团承诺可实现

的税后净利润数，则阳煤集团无需向上市公司进行任何补偿；如果上市公司所实际实现的

税后净利润数小于阳煤集团承诺可实现的税后净利润数，则阳煤集团应当给予上市公司补

偿，补偿金额为实际实现的税后净利润数与阳煤集团承诺可实现的税后净利润数的差额。

如果阳煤集团按上述约定应当给予上市公司补偿，则应当在上市公司该年度的年度报

告披露之日起60日内，以现金方式全额补偿给上市公司，或者以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认可

的其他方式补偿给上市公司。

2012 年度备考实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5,289.55 万元（已经中勤万

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未实现2012年盈利预测，但是完成了阳煤集团2012年盈利承诺，

高于阳煤集团业绩补偿金额，故不需要补偿。

2013 年、2014年，本公司所处的煤化工行业由于受整体经济形势低迷不振、行业产

能严重供过于求等因素的影响，其产品价格大幅下滑，行业盈利能力加速下降。从而，造

成本公司 2013 年、2014年未能完成利润承诺。

本公司2013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234.73万元（已经中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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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未能实现阳煤集团在《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中对于本公司2013

年的利润承诺,差额为37,234.73万元。按照约定，阳煤集团以现金37,234.73万元对本公

司进行补偿。

2014年5月27日，本公司收到阳煤集团2013年业绩承诺补偿款共计37,234.73万元，阳

煤集团对于本公司2013年度业绩承诺的补偿已履行完毕。

本公司2014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036.00万元（已经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未能实现阳煤集团在《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中对于本

公司2014年的利润承诺,差额为53,036.00万元。

本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的议案》及《关于确定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2014年度盈利补偿方案

的议案》，具体的盈利补偿实施方案如下：本公司以除阳煤集团外的其他股东的持股数

902,909,020股为基数，按照10股转3.2股的比例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该资本公积转增

方案实施完毕后，上述《盈利补偿协议》即履行完毕。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比较

本公司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进展及完成情况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二○一六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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